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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蛋鸡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动物友好型农场评价的基本要求、评价原则、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

本文件适用于蛋鸡养殖场的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916 产蛋鸡和肉鸡配合饲料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22544 蛋鸡复合预混合饲料

GB/T 36000 社会责任指南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1168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 2123 蛋鸡生产性能测定技术规范

NY/T 2664 标准化养殖场 蛋鸡

NY/T 1338 蛋鸡饲养HACCP管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沙浴 dust bath

鸡用来保持羽毛清洁和良好状态的“舒适行为”之一。鸡用腿和翅膀使材料(例如木屑或沙子)

通过羽毛再抖出。

3.2

损伤 damage

严重到足以形成颗粒状疤痕组织或有缺陷的骨骼或关节的损伤，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大于

由轻微的意外碰撞或划伤造成的伤害。

4 基本要求

4.1 具有环境评价、用地手续、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登记证明，并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4.2 2 年内未发生重大动物疫病、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4.3 畜禽养殖设施设备正常运转 1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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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农场认可并践行动物福利的基本原则。

4.5 农场应制定动物健康计划。

5 评价原则

5.1 公正客观原则

评价工作应以现场情况、机构文件、原始记录等客观事实为依据，独立判断，不偏不倚，给出

客观公正的结论。

5.2 全面准确原则

评价工作能够反应养殖企业动物福利水平，从多方面角度分析，确定评价方案和指标，评价结

论应全面、准确。

5.3 科学严谨原则

评价人员应具有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采取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法。

5.4 可操作原则

评价指标应具有可操作性，养殖企业可落地执行。

5.5 定性定量相结合

对指标开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评分。

6 评价指标

6.1 指标构成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指标由 8 个一级指标组成，包括饲喂、饮水、环境、管理、健康、无

害化处理、运输、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6.2 饲喂

6.2.1 使用的饲料和饲料原料应符合 GB/T 5916、GB 13078 和 GB/T 22544 的要求。

6.2.2 饲料和饲料原料可追溯，应有饲料的组成成分和营养成分的书面记录且随时可调取检查。

6.2.3 每日提供维持蛋鸡健康并满足其种类、性别、年龄或生长阶段生理需求的饲料。

6.2.4 除蛋类外，不应使用含有哺乳动物或禽类蛋白质源的饲料；不应在饲料中添加动物副产品，

不得使用生长促进剂；抗生素和抗球虫药只能在疾病治疗时，在兽医的指导下使用。

6.2.5 所有鸡在舍内到达饲料和水的距离不得超过 7.3 m。

6.2.6 在康复/治疗区域内应规定群体等级低以及受伤的鸡的饲料和水的供应与分布、垫料的管理、

并设置栖架和产蛋箱。

6.2.7 育成鸡应在产蛋前（最晚 80-90 日龄）转移到产蛋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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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饮水

6.3.1 鸡应随时可无障碍地获得充足、清洁的饮用水，提供的饮用水水质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6.3.2 饮用水温度范围宜为 16 ℃～27 ℃，当温度低于 0℃时，有应急备用饮用水。

6.3.3 饮水器设置数量为：

——钟形饮水器：100 只/个；

——乳头饮水器：12 只/个；

——水槽式饮水器：1.3 cm/只。

6.3.4 饮水器的放置及设计应符合以下条件：

——根据鸡只的大小和日龄，设置最佳的高度；

——采用恰当的设计；

——定期检查和维护。

6.4 环境

6.4.1 建筑

6.4.1.1 促进动物福利设施的记录

应提供以下内容的相关记录：

——饲养鸡只栋舍与动物福利有关的关键要点检查表；

——鸡只可利用的平面面积（不包括产蛋箱和高栖架）；

——最初转舍时，鸡舍内饲养的鸡只总数；

——所有饮水器数量，喂料器的数量或者料槽采食/水槽饮水空间数据；

——空气质量和温度目标参数；

——光照水平和照明方案；

——应急预案。

6.4.1.2 设施设计

舍内鸡只可进入区域（包括地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经过精心的设计和建造；

——进行良好的维护。

6.4.1.3 避免接触建筑物内有毒物质

鸡只不应接触到烟雾、油烟、油漆、木材防腐剂、消毒剂或任何其他对它们有毒的物质。

6.4.1.4 防进入粪坑措施

当发现有鸡只进入粪坑的情况时，应检查粪便坑的结构和内部情况，并做到：

——每天巡检1次以上；

——每次记录检查情况及采取的防止措施。

6.4.1.5 磨料条放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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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喂料器前端或者其他合适的位置安装供鸡只磨损爪子使用的磨料条，磨料条可同时磨损鸡

喙的尖端。

6.4.1.6 周边环境

6.4.1.6.1 紧靠鸡舍外围的地方位置应保持清洁和整齐，不得有能够作为野生鸟类或啮齿类动物栖

息的场所。

6.4.1.6.2 鸡舍周围的区域被植被覆盖区域，植物应修剪保持低矮。

6.4.1.7 电气装置

主电压下的所有电气装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鸡只无法接触；

——保持绝缘状态；

——具有防啮齿类动物啃咬措施；

——正确接地；

——定期检测杂散电压。

6.4.1.8 鸡舍和设备的设计

鸡舍和设备设计应使饲养人员可看到所有的鸡只。

6.4.2 地面和垫料

6.4.2.1 地面设计要求

鸡舍的地面应平整、干燥，可进行清洁和消毒，最好为硬化地面。

6.4.2.2 垫料

鸡舍地面应提供或者鸡只每天可接触到的疏松垫料，并满足以下要求：

——具有合适的材料和颗粒大小；

——易于保持干燥，易碎（不结块）的状态；

——达到可稀释粪的厚度；

——保证鸡只可进行沙浴和自由觅食；

——必要时可及时填加新鲜垫料；

——持续给后备小母鸡（从破壳而出到即将产蛋，亦指雏鸡和育成鸡） 供垫料。

6.4.2.3 使用板条或者网格地面的鸡舍系统

应在整个系统中分布适当的垫料区域以供鸡只觅食和沙浴，且单位垫料区域的大小应允许多只

鸡同时进行沙浴。

6.4.2.4 舍内垫料要求

应提供舍内至少 15%的地面铺设垫料。

6.4.2.5 垫料卫生要求

——垫料不得变潮湿，不得感染螨虫和昆虫，或者受到其他有害污染。

——湿的或被污染的垫料不得进入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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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意外浸湿的垫料应立即更换，并记录纠正措施。

——新鲜的垫料应存放在室内，干净、干燥且防虫害的地方。

6.4.3 光照

6.4.3.1 光照周期

在每 24 h内，鸡舍内的照明系统应提供：

——最少连续 8 h的自然光或人工光照；

——最少持续 6 h黑暗或自然黑暗期。

6.4.3.2 光照周期的记录

所有鸡舍照明模式应有记录，并在检查时或有要求时提供。

6.4.3.3 光照强度

6.4.3.3.1 日间的照明水平应保证养殖人员可看见所有鸡只。

6.4.3.3.2 舍内不应使用高强度的人工光照或自然光。

6.4.3.3.3 不应使用单色光（如红光）。

6.4.3.3.4 使用人造光时宜使用调光器。

6.4.4 饲养密度

6.4.4.1 鸡只应有可毫无困难地正常站立、转身、伸展腿和翅膀，以及可安静地栖息或坐卧的自由

活动空间。

6.4.4.2 饲养密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单层铺满垫料的鸡舍，饲养密度应≥ 0.14 m
2
/只；

——有垫料，高架板条区域，饲喂器和饮水器位于粪便坑/带（鸡不可进入）之上的栖息区域的

鸡舍，饲养密度应≥ 0.11 m
2
/只；

——带多层设备的鸡舍饲养密度应≥ 0.09 m
2
/只；

6.4.4.3 应记录饲养密度并保存，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

——鸡只可用的总平面面积；

——空间容量；

——舍内最多可容纳鸡只数量；

——最初饲养的鸡只数量及现有的鸡只数量；

——每日死亡率；

——淘汰的鸡只数量及原因。

6.4.5 空气质量和热环境

6.4.5.1 应保持舍内良好通风，有害成份符合 NY/T388 要求。

6.4.5.2 每周应至少记录一次鸡舍内高处氨浓度，鸡舍高处氨浓度不应超过 10 ppm，恶劣天时，不

应超过 25 ppm。

6.4.5.3 应记录每个鸡舍内的最高和最低温度，并采取措施以免发生冷/热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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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产蛋箱

6.4.6.1 产蛋箱的数量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每5只鸡应配备至少1个产蛋位；

——在群体产蛋系统中，每100只鸡应配备至少 0.8 m
2
的产蛋空间。

6.4.6.2 产蛋箱应铺有垫料，每周补充一次，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换或清洁。

6.4.7 栖架

6.4.7.1 鸡只应在白天和夜晚都能使用栖架。

6.4.7.2 蛋鸡应从 4周龄开始能够接触栖架。

6.4.7.3 育成鸡应有≥7.5 cm/只的栖息空间。

6.4.7.4 产蛋母鸡应有≥ 15 cm/只的栖息空间，栖息空间可包括置于产蛋箱前方的跳跃架。

6.4.7.5 栖架的类型要求如下：

——至少 20%的直线栖架必须高于相邻的栖架，以使鸡只能够逃避攻击者。但是栖架的高度差

设置要合理以防止鸡只腿部受伤。只有栖架高度差满足 不小于 41 cm且不大于 1 m的栖架才能被计

算为栖架空间的一部分。栖架必须与任何墙壁或天花板保持至少 20 cm的距离。所有栖架的位置与

高度设置必须允许鸡只以不超过 45 °的角度上下栖架。所有栖架必须足够稳定， 以尽量减少鸡只

受伤的风险。

——当穿孔地板有结合在垫料之间或者附着在地板之上的栖架时，且满足6.4.7.6要求，可被算

入栖息空间。这样的栖架之间必须相隔 30 cm，以使鸡只可以轻松的同时栖息。

6.4.7.6 栖架设计

6.5.7.6.1 在任何栖架的两侧应有不少于 1.3 cm的空隙，以便鸡只能够抓住栖架且不会有卡住脚爪

的危险。

6.5.7.6.2 鸡只应能够将脚趾绕在栖架上，并以放松的姿势保持长时间的平衡。

6.5.7.6.3 栖架的顶部应至少有 2.54 cm宽（圆形栖架的直径不得小于 2.54 cm且不大于 7.6 cm），

没有锋利的边缘。空心栖架应采用防滑材料将末端覆盖，并保持清洁和干燥。

6.5.7.6.4 鸡舍内有粪便坑或粪便带的，栖架宜放置在粪便坑或粪肥带上方。

6.4.8 多层系统

6.4.8.1 整个系统设计应可对每一个层级鸡只进行检查，并能直接接触到任何需要处理的生病、受

伤、被困或死亡的鸡。

6.4.8.2 当鸡只所在的层级高于人头部的高度时，应提供可接触所有层级的保证人员安全的梯子或

手推车等设施。

6.4.8.3 多层系统应允许鸡只在不同的层级之间自由活动，并确保鸡只可以进入每一层的整个区

域，包括每一层下面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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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4 一层以上的层级必须配置粪便传送带，或者其位置的设计必须减少对下层鸡只的粪便污

染。

6.4.8.5 多层系统出入口要求如下：

——适应期：鸡群移入舍内后，多层系统的出入口最多可以关闭 4 周。

——适应期结束后，多层系统所有出入口的门应移除或确保处于打开状态。确保门打开的一

个合适的方法是将门拉开并捆绑到上一层级。

——适应期后，只有淘汰鸡群时可关闭多层系统的出入口。在抓鸡之前，出入口可关闭时间

不得超过 12 h。

——出入口的关闭/打开应记录并随时可供查看。

6.4.9 产蛋箱垫料

6.4.9.1 产蛋箱中应铺设鼓励母鸡产蛋行为的垫料。

6.4.9.2 适应期结束，多层系统出入口打开之后，鸡只应能够进入整个垫料区域。

6.5 管理

6.5.1 人员管理

6.5.1.1 农场管理者应接受过有关动物友好知识的培训，掌握动物健康和福利方面的专业知识，并

了解本文件的具体内容且在其管理过程中熟练运用。

6.5.1.2 农场饲养人员应接受过有关动物友好基础知识的培训，掌握动物健康和福利养殖方面的基

本知识，并掌握本文件的具体内容且在其操作过程中有效应用。

6.5.1.3 设备管理员应具备操作使用设备的能力，可以识别常见的故障迹象，了解发生故障时所要

执行的操作，并根据需要使用防护设备。

6.5.1.4 人员管理应具备的工作职责见附录。

6.5.2 检查

6.5.2.1 每日至少两次巡检鸡舍，识别生病、受伤、被困或行为异常状态的鸡只，并在发现的第一

时间按照相应要求处理。

6.5.2.2 完成检查后，应保存病禽、伤禽和死禽的记录。

6.5.3 操作

应制定程序和要求，并在必要时加以修改，以可避免的方式确保鸡只不会受到惊吓和害怕。例

如，在养殖区域的任何活动都应缓慢，以减轻鸡只的恐惧和减少可能的伤害以及过度拥挤或窒息。

6.5.4 设备

6.5.4.1 饲养人员应每天至少检查一次设备（包括自动设备）。

6.5.4.2 发现故障时应及时修理，不能及时修理时，采取措施保护鸡群直到修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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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 害虫和天敌

6.5.5.1 应在屋顶通风管道、窗户等上方用网或类似材料，以防止野生鸟类进入鸡舍；

6.5.5.2 狗和猫在内的捕食者不得进入鸡舍，必须有能力在夜间将鸡只围在一个防捕食区域内；

6.5.5.3 应清除鸡舍外可能为害虫提供庇护场所的植被和杂物，可在鸡舍周围设额外的物理屏障，

如沙砾，以阻止啮齿动物和土壤传播的寄生虫。

6.5.5.4 采取防虫害措施，进行监测并记录。

6.5.6 清洁和消毒

重新引入雏鸡或产蛋鸡之前，应对饲养场所和设备进行彻底的清洁和消毒。

6.6 健康

6.6.1 根据生长周期情况，制定鸡只健康计划，包括但不限于：

——疫苗接种程序；

——关于鸡群健康的治疗和其他方面的信息；

——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包括淘汰原因；

——鸡群生产性能可接受的最低值；

——生物安全规定；

——清洁及消毒政策。

6.6.2 应采用控制引起食品安全问题的微生物的质量保证程序。

6.6.3 应注意引起鸡只身上反复出现脚垫损伤和爪磨损的舍内外环境或操作，并制定相应预防措

施。

6.6.4 应注意下列情况：

——同类相食；

——明显的羽毛损失；

——鸡螨感染；

——骨折和龙骨变形；

——被困。

6.6.5 生病、出现开放性伤口或骨折情况、以及从通风口逃脱的鸡只，应采取以下措施：

——隔离；

——及时处理；

——科学人道处置。

6.6.6 应持续监测鸡群的生产性能数据，当鸡群生产性能参数低于可接受的最低值，应制定解决问

题的可行性方案。

6.6.7 断喙

6.6.7.1 不应采取过度断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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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2 只有经过培训和合格的操作人员使用批准的设备才可进行断喙。

6.6.7.3 只可去除上颌骨的尖端部分，保证其采食、地面啄食或梳理羽毛能力；

6.6.7.4 可采用使下颌骨停止生长的热像处理方法，不去除喙的任何部分，以避免以后喙在生长过

程中变形。

6.6.7.5 不应进行趾尖切除、磨损、去势和其他手术。

6.6.7.6 不应使用用具（如附在鸡只嘴或鼻孔上的眼罩或隐形眼镜）阻止同类相食。

6.6.8 带有攻击性、抱窝、骨脆性、兴奋性、同类相食和啄羽倾向等不良特征的遗传品系的鸡只不

得选育。

6.6.9 不得选育基因克隆的蛋鸡及其后代。

6.6.10 不得通过禁食来强制换羽。

6.7 无害化处理

6.7.1 所有死鸡处理应符合《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的要求。

6.7.2 应记录所有死鸡处理的场地名称。

6.7.3 粪污处理和污染防治应符合 NY/T 1168 的要求。

6.8 运输

应避免在极端天气运输鸡只，如遇有恶劣天气应配有防护措施（挡风板、帆布）。气温高于25℃

（湿度大于75%）或低于5℃时，应采取适当措施，减少因温度过高或过低引起鸡群的应激反应。

6.9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6.9.1 水资源消耗

应制定并实施水资源使用管理措施，如农场与水资源的相互影响、用于确定水资源相关影响的

方法、处理水资源相关影响的方式、企业的水资源使用目标等。

6.9.2 物料消耗

应制定并实施物料使用管理措施，如物料对于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物料管理。

6.9.3 能源消耗

应制定并实施能源使用管理措施，如能源对于运营的影响，主要能源类型，能源的获取方式；

能源管理；工作人员节能意识及行动等。

6.9.4 其他自然资源消耗

应说明农场活动、产品和服务对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情况，如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湿地资源、

海洋资源。

6.9.5 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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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列出排放温室气体相关生产运营活动和排放的温室气体类型，纳入考量的气体包括但不限于

CO2、CH4和N2O。

6.9.6 减排管理

农场可制定碳排放监测方案，收集生产活动数据，计算不同环节碳排放量，并制定温室气体减

排管理方针。

6.9.7 员工健康与安全

每年应定期开展职业安全风险防护培训，并保证培训覆盖率为100%。

6.9.8 产品安全与质量政策

可披露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保障、质量改善等方面政策，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检测、质量管理认证

机制，产品与服务的健康安全风险排查机制。

6.9.9 供应商的选择与管理

应制定并实施原材料选择标准，并制定原材料与产成品供应中断防范与应急预案。

6.9.10 应对公共危机

应披露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和灾害事件的政策、措施和具体贡献成果。

6.9.11 应急风险管理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描述应急风险管理：

a）应急风险管理体系，包括应急风险评估、应急程序、应急预案、应急资源状况等；

b）重大公共危机和灾害事件应对预案。

6.9.12 信息披露实施

包括但不限于描述企业信息披露的组织、制度、程序、责任等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信息披露的内容、渠道、及时性等情况。

7 评价方法

等级评价采取综合加权评分方式，各级指标设置相应的权重，各指标加权综合评分总分为 100

分,二级指标下设具体评价要求的分值，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蛋鸡指标见附录 A。

评价机构的应采取实地检查、资料核查、随机抽查等多种方式开展评价工作。

8 评价结果

8.1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用高级和标准级表示。

8.2 综合评分得分（含） 80.0 分以上，评为高级。

8.3 综合评分得分（含） 70.0 分以上，评为标准级。

8.4 评价结果 3 年有效。

8.5 认定为动物友好型农场后发放的标识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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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蛋鸡指标

A.1 规定了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蛋鸡指标见表 A.1。

A.1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蛋鸡指标

序号 评价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记录 得分

1 饲喂 15

2 饮水 15

3 环境 15

4 管理 10

5 健康 10

6 无害化处理 20

7 运输 10

8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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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动物友好型农场标识

B.1 动物友好型农场使用标识见图 H.1。

图 B.1 动物友好型农场标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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